
ft # # K * #
C2023 ] 56 t

^mmmw\ (im)»

&I5 2022 12 sPPJt^
MX i#iA*f ^pfi|®^fo



- 2 -

桂林学院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安全管理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校外集体活动，确保安全有序，根

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》，依据

《桂林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桂院政学工〔2023〕

4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全日制

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“学生”）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校外集体活动，是指凡一次组织 3名

（含）以上学生离开学校，外出参加由上级部门、校内单位、校

外相关单位或班级组织开展的教育教学、见习实践、主题团建、

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、文体表演、各类竞赛及春秋游等活动。

第四条 学生进行校外集体活动，均应由活动的组织者按本

办法中规定的审批程序进行，未经批准的活动均不得组织实施。

活动组织开展应体现二级学院管理主体、职能部门协调服务的原

则。

第二章 审批管理

第五条 由年级专业（班级）组织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

开展的主题团建、春秋游等学生校外集体活动，归口二级学院审

批。由学工、团委等部门组织开展的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、文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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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等学生校外集体活动，归口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审批。列入教

学计划的课程见习、集体劳动、校外实习、社会实践、各类竞赛

及其他教学类集体外出活动，归口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审批。

第六条 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内开展且活动不需在外留

宿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由所属二级学院或活动组织单位审批；

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外广西区内或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

内需要在外留宿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需根据活动类型由学校学

生管理部门或教学管理部门审批；凡在广西区外组织开展的学生

集体外出活动，应由活动归口部门审核，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通

过方可组织，相关审批材料需在活动归口部门进行备案。

第七条 以年级专业（班级）为单位利用节假日、双休日、

课余时间组织的活动，须经全班集体讨论通过，再由班委提出申

请，填写《桂林学院学生校外集体活动申请表》，经二级学院主

要负责人同意后方可组织。辅导员为外出活动的第一责任人，带

队老师为直接责任人，对外出活动学生的组织管理和安全负责。

第八条 应上级部门、校内相关单位或社团等要求组织的外

出集体活动，由活动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桂林学院学生

校外集体活动申请表》，经活动组织单位或相关二级学院主要负

责人同意后，按前文第五、六条的程序进行审批。相关组织单位

必须按要求安排老师负责活动全过程的管理，活动负责人和带队

教师为组织管理和学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

第九条 活动组织方应提前 3个工作日提交外出活动书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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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申请表应陈述活动的内容、活动路线、交通工具、联系方式

和安全防范措施等，并明确活动负责人。

第三章 外出安全管理要求

第十条 学生进行校外集体活动，原则上由学生自愿参与。

需离开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的，还应得到家长的同意。

第十一条 在组织学生外出前应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，

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做好活动策划和安全应急预案，签订

安全承诺书，备好应急物品，必要时应办理相关保险手续。对不

安全或安全无法保证的地点，严禁组织学生前往。

第十二条 组织学生集体外出租用的车、船等，必须是经交

通部门认定合格的专门客运交通工具，驾驶人须是持有正式执照

的该车驾驶员，严禁超载、超速。

第十三条 集体外出活动期间，需严格按照原制定的活动方

案开展相关活动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对活动内容、活动路线及

交通工具进行调整。

第十四条 若遇暴风、雨、雪等恶劣天气或存在其它安全隐

患的，不得组织学生开展校外集体活动；已批准的，一律自动取

消。

第十五条 经批准的学生集体外出，须有老师带队。其中，

50人以下配备带队老师不少于1人，50-100人配备的带队老师不

少于2人。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集体外出活动的要求当天往

返，从出发到返回学校不超过10小时，原则上要求天亮以后出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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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黑之前返回，不得在外住宿。离开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开展

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时间和要求，严格按照已审批或备案方案中

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学生不得擅自到江河、水库、池塘游泳，不得擅

自到无安全保障的山岭开展游玩、野炊等活动，违者予以严肃批

评，造成事故者，一切后果自负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外出活动时，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公

共秩序，维护社会公德、文明谦让，不影响和妨碍他人，避免产

生矛盾纠纷。

第十八条 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组织者要进行有效管理，要

求安排学生干部分组负责、按时点名、互相提醒，不允许学生单

独行动，因特殊情况确需离队的原则上需带队老师和家长同意方

可。

第十九条 学生外出的集体活动（列入教学计划类的除外），

原则上均安排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开展，不得占用正常的上课时间。

第四章 责任与处理

第二十条 根据“谁组织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活动组织者对活

动的组织管理承担主要责任；审批者也要对活动严格把关、慎重

审批、多加提醒。

第二十一条 凡未按本办法的要求办理外出审批手续而擅自

组织活动者，将追究个人或组织者的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

应的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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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未按申请中所陈述要求进行活动的，如擅自超

出活动范围、逾期返校等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活动负责人相应的

纪律处分。

第二十三条 因组织管理不严密、忽视安全防范工作导致活

动中发生事故并造成损失或人员伤亡的，由有关责任人承担责任，

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学生事务处（部）、教学与产教融合

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对在我校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、国际

教育学生等其他类别的学生参照此细则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广西师范大学

漓江学院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师漓院政学工 2017

（47）号）同时废止。原以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名义招生录取

的学生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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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编号：

桂林学院学生校外集体活动申请表

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

所在学院 年级专业

参加人数 出发地点

活动目的地 交通工具

活动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带队老师 联系电话

活动起止时间 是否在外住宿
是 在外住宿 天

否

活动路线及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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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措施及预案：

学生外

出安全

承诺以

及按时

返校承

诺

外出期间服从带队老师管理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辅导员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/组织单位主要负责人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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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事务处（部）/教学与产教融合处

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属二级学院/组织单位分管校领导意

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内开展且活动不需在外留宿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由所属二

级学院或活动组织单位审批；

2.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外广西区内或在桂林市（市、区、县）内需要在外留宿的学

生集体外出活动，需根据活动类型由学校学生管理部门或教学管理部门审批；

3.凡在广西区外组织开展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应由活动归口部门审核，并报分管校领

导审批通过方可组织，相关审批材料需在活动归口部门进行备案；

4.此表格双面打印。

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年 5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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